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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一段交通事故
的执法判定引发广泛关注。

在上海东新路一小区的出口
处，一名女子骑自行车横穿机动
车道，被一辆白色轿车撞倒。交
警抵达现场后，在确认女子并无
大碍的情况后，认定骑自行车的
女子负全责，机动车无责。网友
为交警的公正执法点赞的同时，
这一判决也引发了热议。

交警表示，机动车驾驶员虽
然需要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但
根据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
道，应当下车推行。

上海交警还公布了一起电动
自行车违法行驶与机动车相撞的
案例。一名外卖员驾驶着电动自
行车横穿道路，被机动车撞了出
去。交警表示，外卖驾驶员违反交
规闯红灯，正好被一辆同方向的机
动车遮挡，导致机动车驾驶员避
让不及。交警认定，机动车驾驶
员无责，电动车驾驶员负全责。

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还
是行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过错方不仅要承受
违法的过错责任，有可能还要承
担机动车的损害赔偿责任。（摘编
自央视新闻）

19 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
曾某孩、吕某东、王某勇、袁某贵
拐卖儿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
案，以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被告
人曾某孩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
告人吕某东、王某勇无期徒刑；被
告人袁某贵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依法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姜
某乙、乔某某（被害人姜某甲的父
母）诉讼请求赔偿20万元。

案件回放 2006 年 10 月，被
告人曾某孩得知刘某强、苏某娥
夫妇欲寻找一男婴抱养，产生盗
窃男婴出卖之念，纠集被告人吕

某东、王某勇参与作案。吕某东
向被告人袁某贵提出欲盗窃一男
婴出卖，袁某贵告知同村村民姜
某丙家有新生男婴等情况，并指
认了姜某丙家。

同年 12 月 4 日 1 时许，曾某
孩、吕某东、王某勇翻墙进入姜某
丙家，曾某孩、王某勇采用暴力、
威胁手段控制住姜某丙夫妇，吕
某东将姜某丙的孙子姜某甲强行
抱走。2024 年 1 月，受害人家属
找到姜某甲。同月，4 名被告人
被抓获归案。2025 年 4 月 2 日，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此案。（摘编自中新网）

山东“入室抢婴案”主犯被判死缓

骑自行车被撞，责任认定引热议

事发 被罚款10万元，拘留15日

涉案当事人杨宝花是王永来
之妻。2023 年，王永来与同村村
民孙运省发生纠纷，被后者手持羊
角锤打伤。经鉴定，王永来的损伤
程度构成轻伤二级。

2025 年 5 月 19 日，孙运省被
临沂市公安局沂河新区分局执行
逮捕。2025年6月3日，临沂经开
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孙运省
拘役3个月，赔偿王永来各项损失
共计25390.69元。

杨宝花认为法院对孙运省的
判罚过轻，于是在 6 月的一天上
午，来到临沂经开区法院执行大厅
找到承办法官于某某理论。

杨宝花承认自己当时“因情绪
激动，所以嗓门大，扰乱了治安”，
也说了一句“谁这么判决，谁就没
有良心”，但她否认自己当天“侮
辱、谩骂”了法官。杨宝花称，她在
执行大厅表达不满后，被数名法警带
走。当天，临沂经开区法院对杨宝花
作出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

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均
显示：本院在审理被告人孙运省犯
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杨宝花对工作
人员进行侮辱、谩骂，态度十分恶
劣，其行为已严重妨碍人民法院正
常的刑事诉讼活动。最终，临沂经
开区法院决定，对杨宝花罚款 10
万元，同时对其拘留15日。

质疑 法律适用错误，罚款过高

法院作出对杨宝花罚款和拘
留决定的依据，均为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九十九条。按规定，在法庭审
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
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
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
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
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15日以下

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
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
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该案代理律师认为，临沂经开
区法院作出上述处罚有问题：杨宝
花是在判决作出后在执行大厅与
法官争执，并非在审判过程中，因
此，根本谈不上“违反法庭秩序”。杨
宝花在6月19日拘留完成后，于6
月23日向临沂中院申请复议。

不过，杨宝花提供的录音显
示，8 月 28 日，一名自称临沂中院
工作人员的人致电其称，法院在拘
留决定书和罚款决定书中都已明
确，收到相关决定书后，三日内可
以申请复议。“而你的复议申请是6
月23日提交的，已经超期”。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加良表示，临沂经开区法院作出对
杨宝花的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
书，法律适用错误、罚款过高，且最
好不要并用罚款和拘留这两种惩
罚措施。此外，杨宝花没有及时行
使该权利，超期申请复议，其存在过
错。但考虑到法院作出上述决定书
存在明显瑕疵，且杨宝花的家人已

缴纳罚款，法院应主动自行纠错。

追责 撤销罚款，依法问责

9月19日，经临沂经开区法院
审查认为，在对杨某花处以拘留决
定的同时，又对其作出罚款的处罚
决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一款
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
予以纠正。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决定，撤销对杨某花的罚款决
定，退还10万元罚款及利息，并向
当事人诚恳道歉。法院表示，下一
步还将继续深入调查，依法依规对
有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辱骂”法官被罚10万元，已撤销近日，“临沂 55岁农妇辱
骂法官被罚 10 万元”一事引
发关注。事发后，临沂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称“临
沂经开区法院”）启动核查工
作。经审查，该决定存在适用
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目前，法院已撤销对当事人杨
宝花的罚款决定，退还 10 万
元罚款及利息，并依法依规启
动责任追究程序。（摘编自央
视新闻、《中国新闻周刊》）

这起事件带来的思考并未
结束。法律明确规定此类罚款
上限为 1000 元，而本案罚金为
何高出百倍？且法院如此高效
地作出罚款和拘留决定书，是否
符合流程？后续的深入调查以
及问责是否有上级法院或政法
委等部门的介入？这些疑问，期
待相关方面给出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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